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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间接税的再分配原理建立模型，运用广义熵指数（ＭＬＤ）和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测算了我国三
种主要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或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现行间接税制对城乡

居民收入分配不具有正向调节功能，反而具有逆向调节作用：与税前收入差距相比，税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增

大；城乡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要大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三种主要税收各自的作用来看，增值税的逆向

调节作用显得更突出一些，其次是消费税，最后是营业税；我国间接税制之所以呈现逆向的分配调节效应，主要是

因为三种主要间接税的税率设计不科学、基本生活品（服务）和非基本生活品（服务）的适用税率没有拉开档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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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到 ９０ 年代初，为适
应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主体发展的新形势，我国税收制度不断恢复、增加和补充，税收由最初的

９ 种扩大到 ３６ 种。１９９４ 年，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税制又进行了一次全面调
整和改革，经过简并、整合，税种减少为 ２３ 种；此后又进行了一些税种增、减的调整。不过，我国税制
结构一直未曾改变，流转税或间接税在全部税收中长期占主体地位，而且 １９９４ 年税制改革的一个重
要内容就是建立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辅的新的流转税主体模式。

事实上，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收

入水平一般比较低。当然，实行间接税主体模式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可能会

比较弱。所以，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力图通过间接税来进行适度的再分配调节。而如何使间接税发挥

一定的分配调节功能？这似乎又是一个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从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

看，加强税收的分配调节作用、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和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而加强

税收的公平分配作用，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调整税制结构模式、建立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不过，

考虑到我国间接税占主体地位、直接税比重低的情况，期望在短期内完成这一结构转变是不现实的。

因此，分析完善间接税制、使间接税具有一定的再分配功能可能更为实际，也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目前应当客观、系统地研究我国间接税的收入调节作用和对社会消费、产业发展的影响，在这个基础

上明确间接税改革、完善的方向和方法，以配合和促进我国税制结构的改革、转变和完善。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税收除了筹集财政收入之外，还具有公平分配和经济调节等作用，因此税收归宿或者税收负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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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直是核心话题之一。评价税收收入在社会中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就是评价税制公平，即如

何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而税收调节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以达到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可以

从以下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从收入的来源方面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二是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使

用方面减少货币的实际购买力。间接税主要是通过后者来调节个人可支配的实际收入。以间接税的

主要构成———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例：一方面，由于流转税的税收负担可以通过商品

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因此，流转税降低了个人的购买能力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流转税也可以用来调

整个人消费选择，如政府通过对基本生活品不征税或少征税，对非基本生活品或奢侈品征税或征重

税，引导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由此可见，间接税对社会公平的

影响分别是从个人收入水平再分配和消费结构两个方面实现的，因此我们在重视直接税的公平收入

分配功能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间接税对实现社会公平的影响［１］。

从现有理论研究来看，间接税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很小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间接税具

有转嫁特性，其税负归宿难以确定。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在研究最优税制后曾指出：如果存在合理的所
得税，有差别的商品税纯属画蛇添足［２］。也就是说，单从减少超额负担或税收扭曲、或者进行分配调

节来看，实行差别税率的商品税或间接税是有作用的；而当间接税与所得税共存时，间接税的公平和

效率作用就显得太小。这虽然不是根本否定商品税的作用，但提出了如何改进和完善商品税制、使商

品税的社会福利损失更小和分配调节作用更强的问题，这对许多以间接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

然十分重要。其他学者，如 Ｓａｈ 的理论分析也表明，商品税或间接税不可能有比较明显的再分配
作用［３］。

从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实证分析结论与理论结论并不一致。例如，Ｋａｋｗａｎｉ 对澳大利亚、加
拿大、美国和英国税制的实证研究表明，所得税具有较强的累进性和收入调节功能，间接税的累退性

较强、对收入分配有逆调节作用［４］。Ｆｒｅｅｂａｉｒｎ 的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中低收入阶层承担的间接税负
担明显高于高收入阶层所承担的间接税税负［５］。Ｋａｐｌａｎｏｇｌｏｕ 和 Ｎｅｗｂｅｒｙ 运用基尼系数、阿尔特金森
指数和泰尔指数这三种不平等指标评估了希腊税制改革后的分配效应，发现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

加大了社会总体的收入不平等状况［６］。与此相反，Ｒｅｌｅ 的研究发现，荷兰间接税具有再分配的特性，
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起到了重要作用［７］。Ｓａｅｚ 通过理论模型的研究发现，在短期内
间接税对收入分配能起到较大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只有直接税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收入分配，这一结

论在美国的财税实践中得到了印证［８］。Ｄｅｃｏｓｔｅｒ 和 Ｌｏｎｇｈｒｅｙ 运用微观模拟模型比较了 ＯＥＣＤ 国家 ５
个不同收入组的间接税的福利效应，认为间接税特别是增值税相对于总的支出水平而言是累进的，但

其累进程度低于直接税［９］。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加强了间接税的再分配效应研究。刘怡和聂海峰利用广东省城市家庭数据

对间接税的分配效应进行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增值税和消费税负担高于高收入家庭，而高收入家

庭的营业税负担高于低收入家庭［１０］；他们通过 Ｓｕｉｔｓ 指数的分析再次发现，增值税负担累退，营业税
负担累进，间接税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但近年来影响有所下降［１１］。童锦治等研究表明，直接税的正

向调节作用被间接税的逆向作用所抵消，最终使得我国税制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基本表现

为微弱的逆向调节作用［１２］。聂海峰和岳希明利用 ２００７ 年全国城乡家庭消费和收入数据的研究却发
现，间接税降低了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了城市、乡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１３］。黄桂兰用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２ 年的税收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现行税制不利于收入分配调节，其中，增值税显著扩大了分配差
距，而消费税不具有调节功能［１４］。

国外对间接税分配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的结论不同，可能是因为各国商品（劳务）消费的结构不

同，税制模式也存在很大差异。而国内学术界对我国间接税及其主要税种的收入分配作用的研究结

论不同，很可能是因为研究假设和实证方法不同，选取的时段和数据也不相同。此外，现有研究没有

讨论我国间接税及主要税种具有或不具有再分配作用的原因问题，而这对我国间接税的改革来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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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重要。

根据税制改革的达尔顿原则，如果一项改革不改变原有的居民收入等级，而能使低收入阶层的获

益（相对原有收入基础）比高收入阶层更多，那么这一改革就是可取的。对商品税来说，实现这一点

的典型改革方法就是对低收入阶层购买最多的消费品免税，或对高收入者阶层购买最多的消费品高

税（使其消费者剩余减少）。进一步推论：改革应对低收入阶层购买较多的基本消费品运用较低税

率，或对高收入者阶层购买较多的非基本消费品运用较高税率；在保证税收收入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应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由此反过来看，如果商品税不能发挥分配调节作用，多半是基本消费品和非

基本消费品的税率档距没有充分拉开。

本文的目的就是根据达尔顿改革原则和拉开税率档距的思路建立理论与实证模型，结合广义熵

（ＭＬＤ）指数分析我国现行间接税制度和三种主要间接税对城乡间、城乡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影
响，并进一步探讨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与间接税税率档距的关系，以便为我国间接税结构体系和制度的

改革、调整提供政策参考。

三、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构建

（一）理论模型构建

根据 Ｊｈａ和 Ｓａｈ的研究，拉开商品税的税率差距有助于加强间接税的再分配功能［１５］。沿着这一

思路，出于简化分析和突出要点的考虑，我们建立 ２ 类人、２ 种商品的间接税分配模型。
首先，本文假设社会中只有两个群体，既富人 ｒ和穷人 ｐ群体（可代表城市与乡村居民群体，也可

代表城乡内部的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只有两种商品（ｉ ＝ １，２），既必需品（ｉ ＝ １）和非必需品（ｉ ＝
２，如奢侈品）。商品价格向量为 ｐ，商品税的税额为 Ｔ， ｉ ＝ Ｔｉ ／ ｐｉ 表示商品 ｉ的税率。

然后，本文假设 Ｔｒ 和 ｙｒ 表示富人承担的间接税税额和税前可支配收入，Ｔｐ 和 ｙｐ 表示穷人承担的
间接税税额和税前可支配收入，αｒｉ ＝ ｘ

ｒ
ｉ ｐｉ ／ ｙ

ｒ 表示富人消费商品 ｉ的支出份额（χ表示消费数量），αｐｉ ＝

ｘｐｉ ｐｉ ／ ｙ
ｐ 表示穷人消费商品 ｉ的支出份额，∑

ｉ
αｈｉ ＝ １。

于是，征收商品税或间接税对于社会分配的作用，我们可以用 ｒ和 ｐ群体承担的间接税额占各自
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差来表示，为：

ＤＦ ＝ Ｔｒ ／ ｙｒ － Ｔｐ ／ ｙｐ （１）
经计算可得：

ＤＦ ＝ （ ２ － １）（αｒ２ － α
ｐ
２）

① （２）

① ＤＦ ＝ ∑
ｉ

ｉ ｐｉ ｘｒｉ ／ ｙｒ －∑
ｉ

ｉ ｐｉ ｘｐｉ ／ ｙｐ ＝ ∑
ｉ

ｉαｒｉ －∑
ｉ

ｉαｐｉ ＝ １（１ － αｒ２）＋ ２αｒ２ － ［ １（１ － αｐ２）＋ ２αｐ２］＝ （ ２ － １）

（αｒ２ － αｐ２）

由（２）可见，ＤＦ若大于 ０，说明间接税缩小了两个群体的收入差距。
（２）式也说明，若 αｒ２ ＞ α

ｐ
２（即一般情况下，富人对非必需品的消费开支比例要高于穷人），而且两

种商品的税率 ２ ＞ １，则ＤＦ ＞ ０，即商品间接税具有分配调节收入作用（使两个群体的税后收入差距
缩小）；反之，若 αｒ２ ＞ α

ｐ
２，但如两种商品的税率 ２ ＜ １，则 ＤＦ ＜ ０，此时间接税具有逆向分配作用。这

说明对两种商品的税率设计直接关系到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果（注意：这里 ＤＦ 与下面 ＭＬＤ 测算的
ＤＦ是有区别的）。

因而，在居民消费非必需品的份额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非必需品与必需品的间接税税率成为

影响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关键因素，如果一项间接税（如增值税）对必需品课税相对非必需品课税同

样多，导致必需品税率过高甚至超过非必需品的税率，那么间接税逆向调节作用就会更突出，反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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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

（二）实证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分析，间接税对于社会分配的作用 ＤＦ主要取决于非必需品与必需品税率 １、

２ 相对大小和农村居民消费非必需品的份额与城市居民消费非必需品的份额 α１、α２ 相对大小关系，
即 ＤＦ可以写作以上四个因素的函数：

ＤＦ ＝ ＤＦ（ １，２，α１，α２） （３）
考虑到城乡居民税前收入差距对间接税收入分配作用的影响，因此也把它加入到实证模型中，我

们采用城乡居民的税后收入差距变化表示间接税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我们可以建立如

下实证分析模型：

ｌｎｙ ＝ ａ１ ＋ ａ２ ｌｎｘ１ ＋ ａ３ ｌｎｘ２ ＋ ａ３ ｌｎｘ３ ＋ ε （４）
其中，ｙ表示城乡居民的税后收入差距变化（即 ＤＦ，ｙ值可由ＭＬＤ指数计算）；ｘ１ 表示非必需品与

必需品的税率之比；ｘ２表示农村居民消费非必需品的份额与城市居民消费非必需品的份额之差；ｘ３表
示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税前收入之比。ε代表误差项。

（三）测量和 ＭＬＤ指数
广义熵指数是借用信息理论中熵的概念，常用于度量不平等的程度，其一般表达式为：

ＧＥ（θ）＝ １
θ２ － θ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ｉ( )ｙ
θ

－[ ]１ （５）

式中 θ表示对不平等的厌恶程度，θ值越小，厌恶度越大（而当 θ值很大如 θ ＝ １时，ＧＥ指数就变
为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取 θ ＝ ０，ＧＥ 指数便成为对数偏差均值指数（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Ｌｏｇ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简称 ＭＬＤ指数。即：

ＭＬＤ ＝ １ｎ∑
ｎ

ｉ ＝ １
ｌｏｇ ｙｙｉ

（６）

其中：ｎ代表分组的数目，代表第 ｉ组的人均收入；ｙ是人均收入的平均值。
ＭＬＤ指数的范围为 ０ ～ １，数值越大，就表示收入差距越大；反之，收入差距越小。该指数的优点

在于可以将总体收入差距分解为组内、组间之和，而高一级层次的组内 ＭＬＤ 指数还可以进一步分解
为下一层次，从而为观察和揭示组内、组间收入差距各自具体地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以及各自在总

收入差距中的贡献率及其影响提供了方便。ＭＬＤ指数的分解式为：

ＭＬＤ ＝ Ｉｗ ＋ Ｉｂ ＝ ∑
Ｇ

ｇ ＝ １

Ｎｇ
Ｎ ∑ｉｓｇ

１
Ｎｇ
ｌｏｇ
ｙｇ
ｙ[ ]
ｉ

＋∑
Ｇ

ｇ ＝ １

Ｎｇ
Ｎ ｌｏｇ

ｙ
ｙｇ

（７）

式中：ｇ代表分组数目，
Ｎｇ
Ｎ 是第 ｇ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ｙｇ 为第 ｇ组的收入均值，ｙｉ 为 ｇ组内

第 ｉ个样本的收入值，ｙ为所有的总平均值。式中的第一项表示组内收入差距，第二项是组间收入差
距。第 ｇ组内部差距、组内收入差距和组间收入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的计算表达式分别为：

Ｎｇ
Ｎ ∑ｉｓｇ

１
Ｎｇ
ｌｏｇ
ｙｇ
ｙ[ ]
ｉ

／ ＭＬＤ、Ｉｗ ／ ＭＬＤ和 Ｉｂ ／ ＭＬＤ。

据此，ＤＦ的测算是由税前后的广义熵指数（ＭＬＤ）计算得到的，因而其表达式为：
ＤＦ ＝ ＭＬＤ税后 － ＭＬＤ税前 （８）

四、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需的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价格与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以下简称为年鉴）。同时注意其统计口径的变化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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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具有一致性，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具有一致性。本文采用的是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的统计数据，所
以在分析数据时将会注意保持不同年份之间调查数据的一致性。

《年鉴》将城镇居民家庭按可支配收入分为最低、低、中等偏下、中等、中等偏上、高收入和最高收

入户 ７ 个层次，各层次的人口比例分别为 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１０％、１０％。将农村家庭分为
低、中低、中等、中高、高收入户 ５ 个层次，各层次的人口比例均为 ２０％。为了使数据一致和可比，我
们将城镇居民家庭中的最低和低收入户合并、将高和最高收入户合并，形成 ５ 个收入层次，每组人口
都为 ２０％。对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税前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税后用“人均可支
配收入 －所承担的税负”衡量。《年鉴》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八大类：食物，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
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以及杂项商品。囿于农村不同家庭的烟酒类消

费支出数据的限制，本文用城镇居民 ５ 个阶层的烟、酒在食物中的比例对应作为农村 ５ 个收入阶层的
比例，来计算农村 ５ 个收入阶层的烟、酒类的消费支出。本文以法定税率乘以税基得到税收，税基是
消费者的应税消费额。利用消费数据来计算税收时，假设消费者行为不受税收变化的影响，也假设税

务部门和企业一般遵守税法，这种方法在归宿分析和税收负担的差异性分析中是很常用的。因而使

用法定税率，可以确切评价税收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确定的居民消费性支出的间接税税率

如表 １ 所示。

①增值税有一部分项目中的税率为 １３％（低税率），本文将其统一为标准税率 １７％。

②２００９ 年以前，烟草类产品的消费税率有 ４５％、３０％两档，这里按 ３５％统一计算；２００９ 年以后，国家对烟草消费税进行调整，其税

率有 ５６％、３６％、３０％三档，并在零售环节再按 ５％征税，这里统一按 ４５％计算，不考虑定额消费税。

③酒类采用粮食白酒的消费税税率，不考虑酒类产品的定额消费税。

④家庭设备及服务类综合项目采用 １７％的税率，这是考虑到家庭服务比重一般家庭比较小，但有可能高估家庭服务多的富人家

庭的消费额。

⑤教育、文化、娱乐综合项折中按 ５％的税率计算，因为一般收入的人教育占主要部分（３％），而高收入者娱乐服务占少部分，这有

可能低估富人的消费额。

表 １　 我国居民消费性支出适用税率

支出分类 增值税税率 消费税税率 营业税税率

１． 食物 １７％ ①

其中：烟草类 １７％ ３５％；４５％ ②

酒类 １７％ ２５％ ③

２． 衣着 １７％
３． 居住 １７％

４．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１７％ ④

５． 医疗保健 ３％
６． 交通通信 ３％

７．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５％ ⑤

８． 杂项商品与服务 １７％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Ｖａｚｑｕｅｚ认为，在经验分析中可以
假定直接税归宿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间接税

完全归宿于消费者［１６］。本文遵从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Ｖａｚｑｕｅｚ 的观点，假定由消费者承担间接税负
担。本文所指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

业税，不考虑其他税种。

本文先测算间接税总体以及间接税的主要

税种（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对城乡间和城

乡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或作用，然后估计间接

税（涉及必需品与非必需品）税率安排对城乡

间和城乡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情况。

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间接税总体及三种主要税种的收入分配作用

１． 间接税的总体调节作用
由图 １ 可知，农村 ＭＬＤ 指数的差异曲线在图形的最上方，说明间接税对其影响最深，从纵向来

看，农村 ＭＬＤ指数差异曲线在波动中呈长期上升趋势，除个别年份外，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０． ０１３１７ 一直上
升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０． ０２４８９，其上升趋势最明显，其次是城乡总体和城乡内部 ＭＬＤ指数的变动趋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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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都是上升的，但变化幅度是城乡总体小于农村，而城乡内部是小于城乡总体，另注意到城乡间

ＭＬＤ指数的变化幅度是小于城乡内部的。这表明间接税扩大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其对收入
分配发挥着逆向调节作用，间接税对城乡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远远大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

大，也就是说间接税造成城乡内部收入更加的不平等。我们将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分解为城

镇和农村发现，间接税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是城乡内部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１７ １８］。

故间接税使居民的税负加重，无论是城乡内还是城乡间，收入分配都变得更加的不平等，但城乡

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更严重，其主要原因来自于农村内部，并且差距扩大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说明农村内部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率最高，拉大了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严重恶化了农村内部的收

入分配状况，造成社会的不公平。

①间接税前后 ＭＬＤ指数的变化趋势，是按照公式（８）计算出来的（城乡总体、城乡内、城乡间、城镇、农村承担间接税后 ＭＬＤ指数

减去税前的 ＭＬＤ指数），展现出来的是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间接税前后的收入差距值（即各年的 ＤＦ 值）连成的折线图。同理，增值税、消

费税以及营业税前后 ＭＬＤ指数的变化趋势也是这样得到的。

图 １　 间接税前后ＭＬＤ指数的变化趋势①

２． 增值税的分配效应
由图 ２ 可知，增值税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方向和走势与间接税的影响是一致的，只是数值的大

小和变化幅度有些差异，这是因为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在间接税中占据了绝大的比重。可

见：增值税扩大了城乡内的收入差距，而农村内部差距的扩大是主要原因（农村 ＭＬＤ 指数的差异曲
线仍位于最上方，除个别年份外，从 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１０８８ 一直增加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０． ０２０９５，其总趋势是上升
的，它变化的幅度是小于图 １ 的）。

增值税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即低收入群体承担的增值税负担要高于高收入群体所承担

的。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被征收增值税（税率为 １７％）（如：食物、衣着和居住等），这些生活必需品
对低收入群体是很重要的，由于农村居民在低收入人群中的比重相对城市居民较大，致使增值税对农

村收入分配的影响程度也最大。注意到在我们的分析中，没有考虑增值税的低税率（１３％），由于低
税率的商品涉及种类比较少，主要集中于食品类，总体来说，支出额是不大的，并且低税率与基本税率

仅相差 ４％，影响不是特别大。
增值税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其收入不平等效应较强，因而对穷人消费的商品要较多地使用

１３％的税率（让更多的必需品运用低税率），对富人消费的商品要多使用 １７％的税率。在目前“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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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增值税前后ＭＬＤ指数的变化趋势

增”的推行中，增值税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基本税率为 １７％是造成我国增值税税负较重的主要原
因，因此，政府可以考虑降低增值税基本税率（同时降低低税率），以减轻居民的增值税税负，缩小全

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

３． 消费税的分配效应
从图 ３ 可知，消费税仍扩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城乡内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大于城乡间的幅度，

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大于城镇内的幅度），对农村的影响也最深，但其影响的力度不是很大（农

村 ＭＬＤ指数的差异曲线，除 ２００９ 年外，基本上在 ０． ００１２０ ～ ０． ００１６０ 间波动，其走势相对平缓），从纵
向来看，其扩大收入差距的速度基本呈下降趋势，即使是农村内部也没有表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图 ３　 消费税前后ＭＬＤ指数的变化趋势

消费税扩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其累退程度是小于增值税的。消费税是在对所有货物普遍征

收增值税的基础上，以烟、酒及酒精、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等特定消费品为课税对象的税种，

是政府对某些特定消费品或消费行为课征的一种税，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还可以调节消费导向。

我们这里考虑的消费税只包括烟酒，并且这两类商品在农村的低收入人群中占更大的比例，消费税没

·６０１·



王德祥，赵　 婷：我国间接税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有起到预料的作用。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没有考虑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以及对交通工具和

燃料的负担，这些高收入人群消费的比较多，如果考虑这些，消费税的累退程度会有所下降，可能会使

收入分配差距有所缩小。

目前我国消费税征税范围仍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对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化妆品、普

通香烟等征收消费税不但不利于社会公平，反而会扩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政府可以考虑调整

征税范围，提高高档商品和奢侈品（比如高级香烟、高级化妆品）的税率，适当降低一般人消费的涉税

商品（比如普通香烟）的税。

４． 营业税的分配效应
从图 ４ 可知，营业税基本上缩小了城乡收入的不平等，使城乡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历年

的 ＭＬＤ指数的差异都是负值），而城乡内的收入差距稍微扩大，进一步地，承担营业税后城镇居民的
收入差距缩小，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从 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００２６ 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０００５６ 是在波动中呈缓慢上升趋势，注意到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ＭＬＤ 指数的差异变化较大达到 ０．
００１２２，这与消费税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差不多，说明了营业税对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在增
强），但相比增值税和消费税，其作用还比较小，不太显著。

图 ４　 营业税前后ＭＬＤ指数的变化趋势

由于营业税基本是比例税率，大部分服务的税率为 ３％（如：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类），这对低收入
人群来说是基本的服务支出，不可避免的，并且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等消费项目部分可以报销，社会

保障更健全，即使对城镇的低收入人群也有保障，而农村居民享受不到健全的社会保障，农村的低收

入人群本身占据了更大的比重，这对他们的影响更大。因而营业税缩小了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同

时也扩大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在我们的分析中，对教育、文化、娱乐统一按 ５％来计算，而高档
娱乐场所的最高营业税率为 ２０％，由于无法区分不同收入人群的税率，有可能会低估了高收入人群
的消费额，因而营业税可能具有部分累进的性质，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结合增值税的分析，可知营业税相比增值税能部分地缓解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但营业税的存

在会导致重复征税问题，因此，“营改增”是间接税改革的方向。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起，电信业也被纳入
营改增试点范围（之前有“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实行差异化税率，在现行增值税基础上，

新增了 １１％和 ６％两档低税率，有助于平抑“营改增”可能引起的税负大幅上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
步扩大的问题。同时政府应调整现行营业税的税率结构，适当降低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基

本医疗）营业税的税率，提高对富人征收的营业税的税率（如：娱乐活动），并加强对营业税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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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故从三种主要税收各自的作用来看，增值税的逆向调节作用最明显、其次是消费税、最后是营业

税，具体来说：增值税对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呈上升趋势，消费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比

较平缓，而营业税的影响没有一致趋势。进一步看，增值税和消费税扩大了城乡间和城、乡内部的收

入差距（对农村内部的影响更大），并且使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幅度大于城乡间的扩大幅度；营

业税则不同，它扩大了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使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缓慢扩大，使城镇内部的收入差

距缓慢收缩），却缩小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二）回归估计

运用第三部分的实证模型，本文探究间接税税率（涉及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安排对城乡收入分配

差距的影响效果。结合我国的情况，本文假定对必需品运用增值税的基本税率 ｔ１，对非必需品在运用
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上，再运用消费税率 ｔ２（ｔ１ ＜ ｔ２）①。（注意到：实际中当然不是所有非必需品都是
消费税的课税对象），因而非必需品仅涉及烟类和酒类②。

表 ２　 数据回归结果

城乡总体 城乡内 城乡间

ｌｎ ｘ１
－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２３４）

－ ０． ０６５５
（０． ０２９９）

－ ０． ０５８２
（０． ０１８６）

ｌｎ ｘ２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５４）

ｌｎ ｘ３
１． ２２２４
（０． １８０４）

１． ００８３
（０． ０９７６）

１． ８８２４
（０． ０８７４）

＿ｃｏｎｓ － ２． ４６０２
（０． ２５６１）

－ ２． ２９８
（０． ４３１０）

－ ３． ８２７４
（０． １２６８）

　 　 注：、、分别表示在 ０． １、０． ０５ 和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这里我们进行了三次回归估计，主要区别在于我们将

城乡总体、城乡内、城乡间 ＤＦ（即税后收入差距变化，也就
是税前后 ＭＬＤ差异值）分别作为因变量 ｙ 放入回归模型
进行估计。使用混合 ＯＬＳ，结果见表 ２。

由表２可看出：非必需品与必需品税率之比 ｘ１与居民
收入分配差异值 ｙ 是负相关关系，ｘ２、ｘ３ 与 ｙ 是正相关关
系。若 ｘ１ 增大，即消费税税率 ｔ２ 变大或增值税税率 ｔ１ 变小
（非必需品的税率增加或必需品的税率减小）③，这样可

以拉开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的税率档距（即对非必需品适

用高税率，必需品适用低税率），从而降低居民间的收入

差距，有利于分配调节。同样，ｘ２、ｘ３ 对 ｙ的影响也说明，若对于非必需品，农村居民的消费份额减少或
城市居民消费份额增加（ｘ２ 减少）以及城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税前收入）差距缩小（ｘ３ 减少），都能
起到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作用。

表 ３　 不同方法回归结果

ｌｎｘ１

ｌｎｙ
混合 ＯＬＳ 固定效应（ｆｅ）随机效应（ｒｅ）

城乡总体
－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２３４）

－ ０． ０５２１
（０． ０４９７）

－ ０． １２９６
（０． ０８７３）

城乡内
－ ０． ０６５５
（０． ０２９９）

－ ０． ０５８７
（０． ０７６９）

－ ０． １３０６
（０． １１４４）

城乡间
－ ０． ０５８２
（０． ０１８６）

－ ０． ０４５９
（０． ０５０８）

－ ０． １０９４
（０． ０７２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０． １、０． ０５ 和 ０． ０１ 水平
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①根据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特征，单位商品 ｉ 的增值税额和消费税额分别为
ｔ１ ｐｉ
１ ＋ ｔ１

，
ｔ２ ｐｉ
１ ＋ ｔ１

，所以有 １ ＝ ｔ１ ／（１ ＋ ｔ１）， ２ ＝ （ｔ１ ＋

ｔ２）／（１ ＋ ｔ１），于是 ｘ１ ＝ ２ ／ １ ＝ （ｔ２ ＋ ｔ１）／ ｔ１。

②对于烟类和酒类这两种商品而言，农村居民的消费预算份额均大于城市居民的预算份额，因此在模型中要保证 ｘ２ ＞ ０（ｘ２ 表示

为农村居民消费非必需品的份额减去城市居民消费非必需品的份额）。

③ ｘ１ ／ ｔ１ ＝ － ｔ２ ／ ｔ１ ２ ＜ ０，ｘ１ ／ ｔ２ ＝ １ ／ ｔ１ ＞ ０。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定性，本文选用不同的回归

方法对之前设定模型进行回归检验（见表 ３），发现无
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非必需品与

必需品税率之比 ｘ１ 与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值 ｙ 的负相
关关系依旧成立。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间接税制扩大了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总体、城乡内、城乡间），城乡内的收入差距

扩大的幅度（这主要源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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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于城乡间的幅度，而其主要原因是间接税的税率设计不科学。故通过调整各税率，拉开基本生活

品（服务）和非基本生活品（服务）的适用税率档距，可以使城乡内部收入差距减少的幅度大于城乡间

的减少幅度，能起到降低收入差距的作用。具体而言，对于增值税，政府必须对穷人消费的商品较多

地使用低税率，对富人消费的商品要多使用基本税率，并进一步降低基本税率和低税率，拉开税率档

距；对于消费税，完善其征税范围，提高高档商品和奢侈品（比如高级香烟）的税率，适当降低一般人

消费的涉税商品（比如普通香烟）的税；对于营业税，适当降低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

税率，提高对富人征收营业税的税率（如娱乐活动）。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达尔顿改革原则和拉开税率档距的思路建立理论与实证模型，结合广义熵（ＭＬＤ）指数
分析了我国三种主要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对城乡间、城镇和乡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作

用或效应，并探究了间接税税率原因。研究发现，我国现行间接税制不具有公平分配效应，即具有逆

向调节作用：与税前收入差距相比，税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增大。间接税使城乡内和城乡间的收入

分配变得更不公平，城乡内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要大于城乡间的幅度，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恶化是

其主要原因。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增值税拉大收入差距的作用最明

显、其次是消费税、然后是营业税（值得注意的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都使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

恶化，而且差距扩大的趋势基本上是逐年上升的）。本文通过回归估计探究了间接税税率安排对城

乡间和城乡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情况发现，拉开基本生活品（服务）和非基本生活品（服务）的适用税

率档距，可以调节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根据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充分重视间接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作用，特别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的逆向调节

作用。为了抑制间接税的逆向效应，政府应考虑降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和低税率，拉开税率档距，尤

其在营改增的背景下更应重视增值税的公平分配作用；同时要进一步调整消费税的税目，在消费税的

税目方面推陈出新（调整完善其征税范围），调整各个税目的税率，尽量拉开基本生活品（服务）和非

基本生活品（服务）的税率档距，以到达对属于基本生活品（服务）不应该征收或少征消费税的效果；

对于营业税，应适当降低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税率，提高对富人征收的营业税的税

率（如娱乐活动）。

第二，政府逐步改善税制结构，逐步降低间接税在税收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直接税的比重，使税制

结构过渡到间接税与直接税并立的“双主体”模式，最终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充分

发挥税收制度的公平分配作用，建立良好的税收再分配机制。

第三，政府应充分认识税收调节城乡收入分配的局限性，加快其他调节机制的建设、加大支出调

节和服务支持的力度，如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农业补贴支出、农村发展支出调节的力度，完善和加

强农村公共服务供应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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